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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0年第 140號法律公告

《2000年船舶及港口管制 (修訂) (第 2號) 規例》

(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《船舶及港口管制條例》

(第 313章) 第 80條訂立)

1. 進入限制區域等事宜

《船舶及港口管制規例》(第 313章，附屬法例) 第 23(6)(c) 條現予廢除，代以——

"(c) 附表 5第 16段所指明的昂船洲軍營區域的範圍以內；或"。

2. 在昂船洲海軍港池附近航行

第 24條現予修訂——

(a) 在第 (1) 款㆗，廢除在 "不得進入" 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 "附表 5

第 17段所指明的昂船洲海軍港池區域以內或在該區域之內航行。"；

(b) 廢除第 (2) 及 (3) 款。

3. 限制區域等

附表 5現予修訂——

(a) 廢除 "及 23A" 而代以 "、23A、23B及 24"；

(b) 加入——

"16. 昂船洲軍營區域

在香港水域內以海岸及連接㆘列位置的直線為界的範圍——

(a) 北緯 22°  19′ 05.4000〞，

東經 114°  07′ 52.8000〞；

(b) 北緯 22°  19′ 02.5000〞，

東經 114°  07′ 51.2000〞；

(c) 北緯 22°  18′ 59.7130〞，

東經 114°  07′ 57.6390〞；

(d) 北緯 22°  18′ 48.2090〞，

東經 114°  07′ 59.5210〞；

(e) 北緯 22°  18′ 45.7060〞，

東經 114°  08′ 03.9010〞；

(f) 北緯 22°  18′ 48.9450〞，

東經 114°  08′ 08.7410〞；

(g) 北緯 22°  18′ 50.9190〞，

東經 114°  08′ 19.6010〞；

(h) 北緯 22°  18′ 54.5320〞，

東經 114°  08′ 22.0750〞；

(i) 北緯 22°  19′ 00.6000〞，

東經 114°  08′ 20.5000〞；



(j) 北緯 22°  18′ 56.9000〞，

東經 114°  08′ 23.5000〞；

(k) 北緯 22°  18′ 50.4000〞，

東經 114°  08′ 33.3000〞；

(l) 北緯 22°  18′ 52.0000〞，

東經 114°  08′ 33.2000〞；

(m) 北緯 22°  18′ 56.0600〞，

東經 114°  08′ 36.6610〞；

(n) 北緯 22°  18′ 59.7980〞，

東經 114°  08′ 40.7230〞；

(o) 北緯 22°  19′ 03.9930〞，

東經 114°  08′ 42.7310〞；

(p) 北緯 22°  19′ 09.7310〞，

東經 114°  08′ 43.5140〞；

(q) 北緯 22°  19′ 15.0000〞，

東經 114°  08′ 53.4910〞；

(r) 北緯 22°  19′ 19.3570〞，

東經 114°  08′ 52.9500〞；

(s) 北緯 22°  19′ 24.9670〞，

東經 114°  08′ 49.8190〞；

(t) 北緯 22°  19′ 27.8000〞，

東經 114°  08′ 45.2000〞；

(u) 北緯 22°  19′ 26.2000〞，

東經 114°  08′ 43.6000〞。

17. 昂船洲海軍港池區域

在香港水域內以海岸及連接㆘列位置的直線為界的範圍——

(a) 北緯 22°  19′ 05.4000〞，

東經 114°  07′ 52.8000〞；

(b) 北緯 22°  19′ 02.5000〞，

東經 114°  07′ 51.2000〞；

(c) 北緯 22°  18′ 59.7130〞，

東經 114°  07′ 57.6390〞；

(d) 北緯 22°  18′ 48.2090〞，

東經 114°  07′ 59.5210〞；

(e) 北緯 22°  18′ 45.7060〞，

東經 114°  08′ 03.9010〞；

(f) 北緯 22°  18′ 48.9450〞，

東經 114°  08′ 08.7410〞；



(g) 北緯 22°  18′ 50.9190〞，

東經 114°  08′ 19.6010〞；

(h) 北緯 22°  18′ 54.5320〞，

東經 114°  08′ 22.0750〞；

(i) 北緯 22°  19′ 00.6000〞，

東經 114°  08′ 20.5000〞；

(j) 北緯 22°  18′ 56.9000〞，

東經 114°  08′ 23.5000〞；

(k) 北緯 22°  18′ 50.4000〞，

東經 114°  08′ 33.3000〞；

(l) 北緯 22°  18′ 53.6000〞，

東經 114°  08′ 33.1000〞。

註︰第 16及 17段的㆞理坐標值採用 WGS 84。"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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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  釋

本規例修訂《船舶及港口管制規例》(第 313章，附屬法例) 以限制船隻進入昂船洲軍營

區域及在昂船洲海軍港池附近航行。


